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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记者采访中，发祥巷小区2区1号楼
业主张女士反映，前两天车位合同到期后，
她刚刚以每月400元租赁费的价格和小区
的物业签订了一份停车位使用协议。本以为
交了这么多钱，物业就能提供相应的服务。
比如车被划被砸后，物业应该负责。当被物
业告知与物业无关时，张女士很疑惑：停车
费、停车服务费、看管费到底有啥区别？

针对这个问题，彼德物业公司的一名
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张女士交纳的只是车
位租赁费，签订的合同仅为车位租赁合同，
根据合同规定，物业公司并不承担车辆保
管及泊车服务业务，如果张女士在使用停
车位过程中，发生车辆毁损、丢失，物业不
承担责任。

济南市房管局物业处有关工作人员
称，物业新规规定，普通住宅小区前期物业
管理阶段共用车库停车服务费实行政府指
导价。停车服务费基准价格为35元/月，可
上浮10%，下浮不限。停车服务具体包括车
库、车位的设施设备运行及维护、保洁、秩
序维护、购买公众责任保险等发生的费用。

“业主交了停车服务费，出现车子被划
等问题后，物业公司并不负责。”该工作人
员说，业主如果对车辆有看管要求，要另行
与物业公司签协议约定，看管的要求、费用
等将由双方协商确定，业主交纳的看管费，
实质就是物业公司用来为业主买一些保险
的费用，对此政府不再设指导价。

停车服务费不等同于看管费

即便每月交400元

车被划物业仍不担责

地下停车位凭啥每月
发祥巷小区地下车位外包，租赁费超标近一倍严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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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主遭遇1：

买了地下车位
每月还要交百元
市民王女士在市中区泉景天沅小

区购买了一套新房，买房时花9万元买
了一个地下车库的停车位。最近到了交
房时间，开发商把房子钥匙给了物业，
通知业主去收房。前几天，她去验房收
房时，物业告知其必须先签订物业协
议，才能交付房子钥匙。

王女士将合同看了一遍后发现不
对劲，拒绝签这个协议。“我已经买了车
位，为啥每月还要交这么多车位钱？”她
说，物业协议中规定，地下车位的使用
人每月要交纳100元的车位管理费。也
就是说，不管业主是购买车位还是租用
车位，均需要每月另外向物业交纳100
元的管理费。

王女士打听了一下其他小区的情
况，得到的答案却是，除购买和租赁费
用之外，多数小区每月只收取30多元
的停车服务费。她咨询相关部门得到的
答复也是，根据新实行的住宅物业服务
收费管理实施办法，停车服务费收取的
基准为每月35元，上浮不得超过10%。

对此，记者采访了泉景天沅小区的
物业。一名负责人说，他们确实是按照
每月35元的标准收取停车服务费的，
并没有超标收取，只是这100元中还包
含60多元的看管费。而且，物业此前跟
开发商签订的合同就是按照每月100
元收取，新规出台之后，他们没有据此
增收物业费，相应地也没有减收车辆管
理费。

业主遭遇2：

有车位没买车
也要按月交管理费
几年前，市民李先生在历城区腾骐

冠辰花园小区购买了一套新房，“当时
车位和房子是捆绑的，买房就必须买车
位”，因此买房时他也花10万元买下一
个地下停车位。后来交房时间推迟，地
下车位更是今年才得以交付使用。李先
生说，业主为此向开发商主张延期交付
的违约赔偿，开发商虽同意给予适当赔
偿，但是要求必须凭车位交付使用协议
领取。

随后，李先生找到物业，物业与其
签订的是车位使用协议。李先生说，该
协议中要求，车位使用人每月要向物业
交纳38 . 5元的停车服务费。

“虽然我买下地下停车位，但是一
直没有买车，在今后很长时间内，应该
不会使用地下车位，为啥还要交停车服
务费？”李先生认为，只有实际使用地下
车位，才会给物业带来管理成本，既然
不用车位，就不应该交这个钱。“小区里
得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没有车，这个钱
交得有点冤枉！”

对此，记者采访了该小区的物业。
物业经理高先生解释说，按照规定，停
车服务费收取的基准为每月35元，上
浮不得超过10%，他们收取的这38 . 5元
钱，正是35元上浮10%后计算出的，因
此完全符合规定，不存在乱收费的情
况。这项收费主要用于车位的维护、照
明、清洁等。另外，对于长期不使用的车
位的业主，将会按照70%收费。

部门说法：

服务费要交

看管费需协商

对此，记者采访了济南市物价局房
产处。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，今年8月1
日《济南市住宅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
办法》正式施行，其中规定，物业管理区
域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共用车库内
的车位产权人或承租人应当交纳停车
服务费。停车服务费包括车库、车位的设
施设备运行及维护、保洁、秩序维护、购
买公众责任保险等发生的费用。

“所以，停车服务费是要交的。”这
位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说，历下区、市
中区、天桥区、槐荫区、历城区及高新
区普通住宅小区停车服务基准价格为
35元/辆/月，可上浮10%，下浮不限。

“但是，看管费是自愿交的。”该工作
人员援引相关规定说，业主或者物业使
用人对汽车或非机动车辆有看管要求
的，应当与物业服务企业另行约定。也就
是说，是否需要看管，具体收费多少和责
任确定，都由业主和物业自愿协商。

“新规施行前，地下车位看管费统一
按照100元收取，地上收80元。”这位工作
人员说，新规定对车位费进行细化，不允
许物业将看管费和服务费捆绑在一起。

“不过，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对待，如果前期
物业管理合同是在8月1日之前签订的，而
且还没有到期，仍要按照合同办事。”

另外，新规中载明，“车位未停放车
辆空置半年以上的，经车位产权人或车
位承租人与物业服务企业确认后，停车
服务费按照收费标准的70%收取。”

同是地下车位，管理费差3倍
市物价局：服务费要交，看管费自愿，物业不得捆绑收费

同是使用小区的地下车位，有的小区业主只需交纳30多元的车位管理费，有的小区业主却要

交纳上百元。“地下车位收费到底有没有硬杠杠？”不少业主心里犯嘀咕。
小区地下车位租赁费的政府指

导价最高为每月242元。19日，槐荫

区发祥巷小区二区不少业主的车位

租赁合同到期，调整后的费用由原

来的每月350元涨到了400元，费用超

出指导价近一倍。

▲发祥巷小区地下车库租赁费涨至400

元每月，超出政府最高指导价242元近一倍。

腾骐冠辰花园小区的一处地下停车库。
本报记者 宋立山 摄

小区业主：

没有业委会

不知咋维权
发祥巷小区二区2号楼三单元的王

女士告诉记者，自己一年前与小区物业
公司签订了停车位使用协议，当时的车
位租赁费是每月350元，半年一交，合同
签订到今年的11月19日。合同到期后，王
女士想去物业公司续签合同才发现，小
区地下车位的租赁费已经涨到了每月
400元。对此，王女士十分疑惑：物价局不
是已经开始实行收费新规定了吗？怎么
车位租赁价格又上涨了呢？

在王女士的指引下，记者在小区地
下车库的入口处看到，小区物业10月28
日贴出的公告书上，车位租赁价格已经
标明为400元/月/辆。“之前每月350元的
租赁费就已经感觉很高了，但当时没有
相应的规定，也没什么办法，就先和物业
签了一年的租赁合同。”现在政府有了指
导价，停车费价格竟超出了近一倍，王女
士决定不再续租，把车停在小区外面。

记者了解到，与王女士面临同样问
题的业主不在少数。大家对合同到期后
停车费的上涨都很无奈：小区没有业委
会，如何维权？

物业公司：小区地下车位被开发商外包

小区车位为何会有如此定价？小区
物业办公室的李女士告诉记者，小区物
业由山东彼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，
发祥巷小区的地下车位已经被开发商
出售给了济南北安投资有限公司，后者
委托物业公司进行租赁、管理并代为销
售，具体定价也由济南北安投资有限公
司规定，小区物业只是按照他们所定的

租赁或销售价格进行收费。
记者了解到，今年8月1日，济南市

物价局出台的住宅小区共用车库内车
位租赁费新的基准价格正式实施，按照
新规，住宅小区共用车库内的车位租赁
费实行政府指导价，车位租赁费基准价
格为220元/月，可上浮10%，租赁费最高
为242元。

物价部门：投资公司无权为租赁费定价

车位的产权不是开发商，作为
产权人的投资公司，在车位租赁费
的定价上，是否也要遵循政府规定
的指导价？对此，济南市物价局经
营服务性收费管理处有关工作人
员表示，今年8月1日起实施的物业
收费新规，主要是规范业委会成立
之前的前期物业收费。地下车位的
租赁不是市场行为，开发商没有定

价权，前期的合同到期后，应该严
格遵循政府指导价。开发商把车位
卖给投资公司，投资公司也应该严
格遵守。“这种收费已违规，我们会
核实查处”。

济南市房管局物业处工作人
员表示，小区如果有业委会，居民
对收费有意见时，可通过业主大
会的形式与物业协商维权。

腾骐冠辰花园小区的一处地下停车
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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